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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 

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11 年 6 月 29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随函转递中国关于为执行安全理事会

第 1970(2011)号决议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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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6月2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中国执行安理会第 1970(2011)号决议报告 
 

 

 一、 鉴于利比亚极为特殊的情况并考虑到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关切和

主张，中国支持安理会通过第 1970(2011)号决议。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

直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执行安理会决议，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机制和做法。

安理会通过第 1970(2011)号决议后，中国外交部已发出执行决议通知，要求各部

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认真执

行决议。 

 二、 中国根据安理会第 1970(2011)号决议以及安理会利比亚制裁委员会有

关决定，已采取相应措施： 

 ㈠ 中国在军品出口方面历来采取谨慎、负责态度，并实施严格管理。中国

认真执行安理会第 1970(2011)号决议规定，不向利比亚供应、出售或转让任何类

别军火或相关军用物资； 

 ㈡ 中国主管部门已要求有关港口和机场，认真检查进出利比亚的所有货

物，在有情报提供合理理由和确凿证据认为有关货物中有安理会第 1970(2011)

号决议规定的禁运物项时，予以严格查验。一经查实，将根据第 1970(2011)号决

议要求加以没收并处置，并向制裁委提交报告。中方愿向有关国家提供决议要求

的合作，以便确保安理会决议有关规定得到严格执行； 

 ㈢ 中国禁止中国公民或利用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从利比亚采购任

何类别军火及相关军用物资，无论上述物项是否源于利境内； 

 ㈣ 中国确保冻结在中国境内，由安理会第 1970(2011)号决议附件二、第

1973(2011)号决议附件一所列个人或实体，或由安理会利比亚制裁委员会指认的

个人或实体，或由代表其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实体，或由其拥有或控制的实

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并确保中国国民

或境内任何个人或实体不向第 1970(2011)号决议附件二、第 1973(2011)号决议

所列个人或实体，或以这些个人或实体为受益方，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

济资源； 

 ㈤ 中国已将第 1970(2011)号决议、第 1973(2011)号决议所列或安理会利

比亚制裁委员会指认的个人列入不准入境者名单，防止其入境或过境。 

 三、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中国中央政府负责管理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和防务事务，港、澳特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

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因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将根据中央政府通知，

自行制定法律、法规，切实执行第 1970(201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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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们希望第 1970(2011)号决议得到全面、准确执行，同时认为制裁不

是目的，而是推动政治解决利危机的一种手段。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应遵循《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及相关国际法准则，尊重利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

整。我们主张应尽快在利实现停火，避免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更大的人道主义灾

难，呼吁有关各方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利危机。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

用。 

 


